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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29）

SHENGUAN HOLDINGS (GROUP) LIMITED
神冠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會謹此宣佈，其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議決
批准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若干條文╱條款。建議修訂須經股東於
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的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

一份載有建議修訂詳盡資料的本公司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神冠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為進
一步完善本公司企業管治，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三所載核心股東保障標準，董事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議決於即將召
開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對本公司組織章
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中的若干條文╱條款作出修訂
（「建議修訂」）。

建議修訂的詳盡資料載於本公佈附錄。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組織章程
大綱及細則的詳情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
股東（「股東」）。

承董事會命
神冠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亞仙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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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周亞仙女士、施貴成先生、茹希全先生及莫運喜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拿督斯里劉子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容國先生、
孟勤國先生及楊小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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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全文

i. 將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中對「公司法 (Companies Law)」的所有提述
更改為「公司法 (Companies Act)」，及對「法例 (Law)」的所有提述更改為「法例
(Act)」

ii. 對組織章程細則的其他修訂如下：

組織章程細則原條款 組織章程細則經修訂條款

第2(1)條

「有關期間」

自本公司任何證券首次於指定證券交

易所上市日期開始直至緊接有關證券

不再上市（且倘任何有關證券因任何原

因及須於任何期間被暫停上市，就本

定義而言，有關證券仍應被當作上市

證券）前一日（包括該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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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細則原條款 組織章程細則經修訂條款

第10條

在不違反法例及本細則第 8條的情況
下，除有關類別股份的發行條款另有
規定外，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當時附
有的一切或任何特別權利，可經由持
有該類別已發行股份面值不少於四分
之三的股份持有人書面同意，或經由
該類別股份的持有人在另行召開的股
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不時
（無論本公司是否正在清盤）更改、修
訂或廢除。本細則有關本公司股東大
會的條款作出必要修改後均適用於所
有該等另行召開的股東大會，惟：

（⋯）

第10條

在不違反法例及本細則第 8條的情況
下，除有關類別股份的發行條款另有
規定外，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當時附
有的一切或任何特別權利，可經由持
有該類別已發行股份面值持有人投票
權不少於四分之三的股份持有人書面
同意，或經由該類別股份的持有人在
另行召開的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
案批准，不時（無論本公司是否正在清
盤）更改、修訂或廢除。本細則有關本
公司股東大會的條款作出必要修改後
均適用於所有該等另行召開的股東大
會，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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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細則原條款 組織章程細則經修訂條款

第56條

除本公司採納本細則的當年外，本公
司須每年舉行一次股東週年大會，時
間和地點由董事會決定。每屆股東週
年大會須於上一屆股東週年大會舉行
日期起計十五 (15)個月內或本細則採
納日期起計十八 (18)個月內舉行，除非
較長期間並不違反任何指定證券交易
所規則的規定（如有）。

第56條

除本公司採納本細則的當年外，本公

司須每年舉行一次股東週年大會，時

間和地點由董事會決定。每屆股東週

年大會須於上一屆股東週年大會舉行

日期起計十五 (15)個月內或本細則採
納日期起計十八 (18)個月內舉行，除非
較長期間並不違反任何指定證券交易

所規則的規定（如有）。

除本公司採納本細則的當年外，於有關

期間各財政年度，除該年度舉行的任

何其他大會外，本公司每年須另行舉

行一次股東大會作為股東週年大會，

並須於召開大會通告中指明該大會為

其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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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細則原條款 組織章程細則經修訂條款

第58條

董事會如認為適當可隨時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任何一位或以上於提請要求
當日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繳足股本（賦有
權利在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十分之一
的股東，可隨時向本公司董事會或秘
書發出書面要求，要求董事會召開股
東特別大會，以處理有關要求所指明
的事項，且須於提請該要求後兩 (2)個
月內舉行。倘提請後二十一 (21)日內董
事會未有召開大會，則提請要求的人
士可自行以相同方式召開大會，而本
公司須向提請要求的人士補償因董事
會未有召開大會而自行召會大會的所
有合理開支。

第58條

董事會如認為適當可隨時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在本公司股本中一股一票的
基準下，任何一位或以上於提請要求
當日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繳足股本（賦有
權利在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十分之一
的股東，可隨時向本公司董事會或秘
書發出書面要求，要求董事會召開股
東特別大會，以處理有關要求所指明
的事項，且須於提請該要求後兩 (2)個
月內舉行。倘提請後二十一 (21)日內董
事會未有召開大會，則提請要求的人
士可自行以相同方式召開大會，而本
公司須向提請要求的人士補償因董事
會未有召開大會而自行召會大會的所
有合理開支。

第69A條

除非指定證券交易所的規則要求股東

就批准審議事項放棄投票，否則股東

須有權：(a)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發言；
及 (b)於股東大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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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細則原條款 組織章程細則經修訂條款

第154條

核數師酬金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釐定或
股東決定的方式釐定。

第154條

核數師的委任、罷免及酬金須由大多

數股東於週年大會上或獨立於董事會

的其他機構批准，惟本公司可於任何

一個年度於股東大會上（或上述獨立於

董事會的有關機構）授權董事會釐定

有關酬金，而獲委任填補任何臨時空

缺的任何核數師的酬金可由董事會釐

定。

核數師酬金由本公司股東大會釐定或

股東決定的方式釐定。


